德宏州2020年度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
绩效自评报告

[bookmark: _GoBack]根据《德宏州财政局关于做好2020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德财绩效〔2020〕1号）和《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关于2020年度中央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要求开展自评，核查州、县市财政下拨资金文件，全面了解县市对各级财政下拨基本药物补助资金的拨付和使用情况，对照目标表分析评价指标完成情况，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1、 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1） 资金下拨和使用
1.资金下拨情况。2020年中央下拨德宏州基本药物补助资金2005.22万元，其中：中央1316.72万元、省级688.5万元。收到省财政厅、省卫生健康委下达2020年基本药物制度补助的通知后，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卫生健康委在30日内分别《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下达2020年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的通知》（德财社〔2020〕36号）《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下达2020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和综合改革省级补助资金的通知》（德财社〔2020〕81号）《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下达2020年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的通知》（德财社〔2020〕142号）足额下达县市财政局基药补助资金。县市财政局收到资金后先预拨，再根据县市卫健局每个季度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村卫生室进行考核后进行实际资金拨付。
2.资金使用情况。经考核后2020年各级财政拨付的基药补助资金已分配完，但由于资金不到位，资金使用了550.68万元，资金执行率为27.46%。到位的基药资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主要用于基层服务能力建设，用于购买DR、采超、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全自动尿液分析仪、全自动血球分析仪等医疗设备。村卫生室基药补助资金进入村卫生室收入补助。
（2） 绩效目标。
为提高财政补助资金使用效益，制定从数量、社会效益等三个方面设置了4个绩效评价指标。
通过基本药物项目的实施，有效的推动德宏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体制、补偿机制、药品供应、人事分配等综合改革的实施，提高了基层服务能力和水平。通过对照目标表分析评价指标进行分析，我州按要求完成了年度总目标和绩效指标。
2、 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分析
（1） 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1.资金到位情况。2020年下拨中央基本药物补助资2005.22万元，其中：基层医疗机构1234.47万元、村卫生室770.75万元。各县市按《德宏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及村卫生室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考核办法和资金分配方案的通知》（德卫发〔2015〕69号）开展季度考核，村卫生室的资金已全部拨付到村卫生室。各县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助资金主要用以弥补核定收支后的经常性收支差额补助，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等符合政府卫生投入政策规定的支出；村卫生室的基药资金已用于乡村医生的收入补助。
2.项目资金执行和管理。为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运行新机制，加强和规范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的分配、使用和管理，提高财政补助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社〔2014〕139号）、《云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管理及绩效考核办法》（云财社〔2015〕282号）文件精神，结合工作实际，德宏州卫生局 德宏州财政局制定下发了《德宏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及村卫生室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考核办法和资金分配方案的通知》（德卫发〔2015〕69号）。该考核办法及分配方案明确了“坚持综合考核、奖优罚劣的原则，按季进行考核”。为充分发挥考核作用，以考兑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及村卫生室先按辖区服务人口、服务面积、医疗服务量、边远山区等因素进行综合核定资金（服务人口占20%、服务面积占15%、医疗服务质量占60%、边远山区占5%），然后与考核结果挂钩进行奖优罚劣。绩效考核工作按季考的要求以基本药物实施情况为考核重点（药品配使用情况、药品价格管理、药品采购、药品管理、合理用药、基药宣传及培训等），坚持定期与不定期监督检查相结合、定性与定量考核相结合，确保了考核的实效性。考核结果按分数高低排序分为三个等次，对考分在95分及以上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村卫生室）除全额兑付资金外还给予奖励；对考核分数在90-94分（含90分）的，不奖不惩；对考核分数在90分以下的按90%兑付。德宏州卫生健康委每半年对县市进行基药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1次，对监管中发现的问题进行通报，同时也作为扣减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村卫生室基药补助资金的一个依据。各县市严格按以上方案每季度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村卫生室进行考核和资金的拨付，做到专款专用，无截留、挪用现象，确保项目资金安全规范和有效使用。
（二）项目指标完成情况
通过基本药物的实施，有效的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体制、补偿机制、药品供应、人事分配等综合改革的实施，提高了基层服务能力和水平。已完成了年度总目标和绩效指标。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1）项目完成数量。全州55个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303个村卫生室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全覆盖。
（2）项目完成质量。一是各级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全额下达；二是对专项资金管理使用中，严格按照《云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管理及绩效考核办法》和《德宏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及村卫生室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考核办法和资金分配方案的通知》要求，将资金拨付与医疗机构服务数量、服务质量、基本药物制实施情况和绩效挂沟，做到专款专用，资金无截留、挪用现象，确保项目资金安全规范和有效使用；三是收到省级文件后，及时提出分配意见，确保在规定的30天内拨付资金。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一是乡村医生收入保持稳定，村医年平均收入稳定在4.07万元左右，确保了村医队伍稳定。二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村卫生室均按规定在省级平台采购药品，并实行零差率销售，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三是全州55个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303个村卫生室全面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并持续实施；四是加大乡村两级医疗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养力度，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全州303个村卫生室已按照云卫基层发〔2017〕15号文件要求完成标准化建设；坚持“以评促建、以评促改、评建结合、规范发展”的原则，2020年全德宏州共有8 所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收）达到云南省甲级标准。完成9个基层慢病管理中心、4个基层心脑血管救治站建设。继续实施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完成40名乡村医生委培任务，开展基层合理用药培训和处方点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得到全面提高。
3、 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中困难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少部分医务人员对基本药物制度不适应
1.基本药物不够用、不适应、不会用的矛盾依然存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及村卫生室采购药品的种类多以医务人员的用药习惯为依据，同时受知识水平、对基本药物合理使用的认识不足等因素的影响，造成对基本药物制度不适应。
2.云南省药品采购平台药品价格变动大，中标品种时有变动，造成乡村两级少部分药品采购困难及部分偏远山区乡镇药品配送不及时问题。
（二）下一步改进措施
1.探索基本药物培训的有效途径，针对基层实际开展培训，确保培训取得实效，提高基层合理用药的能力和水平，从思想和行动上彻底解决基本药物不够用、不适应、不会用的问题。
2.建立健全处方点评制度，引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处方点评工作，不断规范医务人员用药行为，确保合理用药。
3.进一步完善基本药物制度绩效考核办法和资金考核分配方案，强化考核监管，并应用好考核结果，确保基本药物制度取得更好的实效。
4、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我州将对绩效自评结果与基本药物制度实施的监管和资金分配有效结合，同时将绩效自评结果进行公开。
5、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附件：2020年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绩效目标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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